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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費師培生制度的精進策略探究 
曹學仁 

中華未來學校教育學會會員 

 

本文共分為五個部分，首先說明公費師培生政策發展的源起，其次就其法理

基礎加以闡述，第三部分則對公費師培生的意涵加以界定，第四部份說明公費師

培生當前所面臨的困難與限制，最後則提出本議題的精進策略。以下分別論述。 

一、緣起 

教育是百年大計，也是國家的希望工程，更是成己成人，樹人立人的志業，

教育品質是影響整體國家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石，而師資良窳更是整體教育發展的

核心要素，因此，師資培育也就成了教育品質的關鍵影響因素。我國於 68 年 11

月 21 日總統（68）臺統（一）義字第 5816 號令制定公布《師範教育法》全文 23

條，又於 83 年 2 月 7 日總統（83）華總（一）義字第 0694 號令修正公布名稱為

《師資培育法》及全文 20 條（郭淑芳，2012）。從民國 68 年起由特定的師範大

學院校及相關大學等屬於計畫型的師範教育校系主責師資培育，調整轉型為民國

83 年起由所有高等教育校系共同培育中小學師資的市場型師資培育（王等元，

2016）。歷年以來的師資培育皆有公費師培生的制度平台，為偏鄉地區、特殊產

業類科、新興科目、重點需求科目等面向培養穩定優質的師資，並解決教育資源

分配不均的問題（吳清山，2006）。 

二、公費師培生的法理基礎 

公費師培生制度主要的法理基礎包括有：(1) 《師資培育法》（教育部，2019）

規範公費師培生的培育、服務義務以及違約責任等事項；(2) 《師資培育法施行

細則》明確規定公費師培生制度的具體實施細節；(3)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詳

細規定對公費師培生的任用，確保能依法被分配至所需地區任教；(4) 《師資培

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主要在規範服務的年限、分發地區及供需媒合等

相關事宜；(5)教育部公費師培生服務合約，列明了學生在畢業後的服務年限、地

點安排、服務期內的義務以及違約時的懲處條款。從法學的位階來看，兼具法律、

行政法規、行政命令等，可謂相當完備，也為公費師培生提供了周延的實踐基礎。 

三、公費師培生的意涵 

公費師培生意指依照《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教育部，2024）

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享有師資培育公費待遇，畢業後應至偏遠或特殊地區學

校服務之學生。」也就是由政府資助學費與生活費，並在畢業後進入特定地區的

學校服務一定年限的學生，主要目的在於吸引優秀學生進入師範體系以符應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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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教育資源不足、生活及工作條件不利地區的師資需求。公費師培生的學費、

住宿費和生活津貼由政府負擔，畢業後需履行 4 到 6 年的服務義務。具體而言，

公費師培生須符合以下的條件，即：國內師範院校或師資培育中心的學生、符合

成績要求、有志願服務精神與責任感、具備師資資格考試合格條件、願意履行服

務義務的學生。簡言之，公費師培生是指有志於成為教師，並願意為偏鄉地區貢

獻的優秀師範生，同時需要具備良好的學術表現、通過相關資格考試，並在畢業

後服務於教育資源不足的地區。 

四、公費師培生的發展與限制 

公費師培生制度行之有年，雖然有其政策貢獻，但也相對面臨一些衝擊與挑

戰。該制度當前面臨的主要挑戰有：少子化人口發展趨勢的衝擊、契約違約問題、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問題、社會和家庭的影響。其背景脈絡各有其因，以下分別說

明（林子濱，2020；盧延根，2023）。 

(一) 少子化人口趨勢 

我國近年來自然出生人口逐年下降，每年約介於 16-18 萬新生兒之間，由於

出生人口減少，不僅降低了師資的需求也導致公費師培生名額相對縮減。 

(二) 契約違約的問題 

部分公費師培生因無法適應偏遠地區的生活、薪資相對較低、或因產業轉型

調整而影響個人職涯規劃，致選擇不履行合約，進而支付違約金，而難以確保偏

鄉地區的師資供應的穩定性。 

(三) 教育資源分配不均 

城鄉差距是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主因之一，由於公費師培生絕大部分都是分

發到偏鄉或是離島地區，自然會影響其任教意願，雖然制度變革逐漸放寬，已讓

學生有更多選擇工作地點的彈性，但偏遠地區如東部地區或離島仍佔公費師培生

名額的大宗。 

(四) 社會和家庭的影響 

師道是我國的五倫之一，教師的職業聲望往往居於較高的地位，但隨著社會

多元發展、價值體系也隨之轉變，擔任教師已不再是鐵飯碗，更不是優秀學子唯

一的生涯選擇，取而代之的是產學之間的角色轉換或是自我生涯選擇主體性的確

立，從而影響辦理公費師培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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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公費師培生的精進策略 

為因應公費師培生制度面臨的挑戰，建議以下的精進策略，以提升其效益。 

(一) 提升待遇改善工作條件 

主管機關可考量提高偏遠地區教師的薪酬，增加偏鄉地區服務的吸引力。並

酌情提供額外的住房補助、交通津貼，或改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如住宿條件、醫

療服務等，以提高公費師培生在偏鄉地區長期服務的誘因。 

(二) 鼓勵教師專業發展 

可透過遠程進修機會、鼓勵區域內師資培訓、或定期組織交流活動，提升專

業能力，促進職涯發展。此外，亦可考量設立針對偏鄉教師的升遷激勵機制。再

者，於職前提供更多實習機會，設立專業的輔導與支持機制，包括心理輔導、教

學支援和生活安排等（王俊斌，2021）。 

(三) 靈活派任與地區服務循環 

活化現有制度，允許公費師培生在不同地區輪調服務，設計短期輪調的服務

模式，讓其有機會在較佳條件的學校服務，同時滿足偏鄉師資需求。此外，也可

鼓勵公費師培生在畢業後返回自己家鄉的偏遠地區服務，以提高服務意願與穩定

性。 

(四) 降低違約風險與提升約束力 

針對違約問題，除了提高違約金，亦可結合更完善的篩選機制確保公費師培

生具備服務偏鄉的意願和能力，或提供更多緩衝措施或重新安置的機會。例如縮

短偏遠地區的服務年限或依需求彈性進行合約調整。如果無法履約，可以部分服

務替代或透過其他方式補償偏鄉服務的需求，以降低違約率。 

(五) 強化師培教育的城鄉平衡課程 

在師資培育課程中融入更多有關城鄉教育差異、偏鄉教學技巧以及如何面對

多元文化學生的專業課程，增強公費師培生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促使更了解

偏遠地區教育的價值，進而提高服務的動機（吳淑禎，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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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強化偏鄉教學的社會認可 

公費師培生選擇到偏遠地區服務應得到社會更多的認可和尊重。政府可以透

過宣傳、表彰和獎勵機制，提高社會對於偏鄉教師的重視，並藉此提升年輕師資

對偏遠地區教學的正面看法（洪承宇、黃淳瑩，2021）。 

(七) 調整招生名額與需求匹配 

在少子化趨勢下，政府應根據實際的教師需求調整公費師範生的招生名額，

確保不會出現教師過剩或缺口過大的問題。此外，應對教育需求進行長期規劃，

根據未來不同地區的師資需求動態調整師培生的供需媒合。 

綜上所述，公費師培生面臨的問題有其時代脈絡，分受社會變遷、產業發展、

個人職涯、制度設計等諸多因素影響，未來仍需持續變革創新，以利弘揚師道，

永續推動公費師培生政策，平衡城鄉教育品質差距，落實社會公平正義。 

六、結語 

中興以人才為本，培育人才的中堅力量又以師資培育為重要的核心理念，所

謂良師興國，其理在此。公費師培生制度在我國教育體系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

色，作為解決偏鄉及特殊地區教師短缺問題的有效手段，該制度不僅有助於提升

教育資源分配的公平性，也促進了師資質量的整體提升。然而，隨著少子化等社

會變遷的影響，該制度面臨的挑戰逐漸加劇，尤其是在契約違約、教育資源不均

等方面，這些問題顯示出現有制度在實施過程中的不足。為了確保公費師培生制

度能夠長期有效地發揮其作用，必須進一步加強相關政策的改革與精進。未來公

費師培生制度需要在不斷變化的社會背景中與時俱進，調整招生名額與地區需求

的匹配，強化師培教育中的城鄉差異課程，並加大社會對偏鄉教學的認可與支持。

唯有如此，才能夠實現教育資源的合理配置，縮小城鄉教育差距，並最終達成提

升整體教育品質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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